山东省卫生计生委科技计划课题的结题程序
一、结题要求：立项后至少发表1篇与该课题相关的论文。
二、2011年及以后立项的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课题结题程序

2.1将课题清单（项目负责人及立项年度）发给何有琴。

联系人电话：0531-82629275  18053109915 
2.2 系统提交结题申请：课题负责人用申报时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www.sdwskj.cn），下载《结题申请书》，填写后上传；如课题组成员、研究内容有变动，可同时下载《变更申请表》，填写后上传。由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特指省直单位或地市卫生局）进行网上审核。
2.3 纸质结题报告准备：课题负责人将《结题申请书》（《变更申请表》），连同研究工作报告、研究技术报告（参照硕士毕业论文格式）、实验动物合格证明（或知情同意书）、取得的研究成果等辅证资料、项目合同书（复印件）合订成册，一式一份。
2.4 结题证书打印：持结题材料至证书打印单位——山东省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研究所（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8877号，省医科院科研楼15楼1501房间）办理结题，经审核合格现场制作结题证书。
2.5 结题证书盖章：持结题报告和结题证书至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济南市历下区燕东新路9号）审核、盖章。

三、补充说明
（1）凡有资项目，结题申请表中“经费决算”必须经单位财务人员签章；结题报告中人员签字、单位盖章必须完整，无遗漏。
（2）凡未在系统中立项的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课题和原省计生委立项的计划生育课题，结题参照步骤3-5，请向何有琴索要电子版的《结题申请书》或《变更申请表》。
山东省卫生计生委科技计划课题的鉴定程序
一、鉴定范围
省卫生计生委下达的科技计划课题，包括原省卫生厅立项的省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和原省计生委立项的计划生育课题，其他部门立项的课题不予组织鉴定。
二、鉴定形式
函审鉴定、会议鉴定均可，由课题完成人（完成单位）决定。其中会议鉴定由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现场组织鉴定。
三、鉴定材料准备
3.1《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一式三份、其中填写鉴定专家名单；
3.2《科技成果鉴定函审表》（适用于函审鉴定），一式8份；
3.3《科技成果鉴定材料》（包含研究工作报告、研究技术报告、科技查新报告、实验动物合格证明、知情同意书、已发表论文等研究成果辅助材料、结题证书），一式一份、合订成册、复印件即可。其中，科技查新报告：自申请鉴定之日起，半年内有效。
四、鉴定程序
4.1 申请鉴定：完成单位持经所在单位盖章的《科技成果鉴定申请表》（一式三份）及《科技成果鉴定材料》（一式一份）至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燕东新路9号）审核。
4.2 组织鉴定：鉴定批准后，即可联系专家进行成果鉴定。
4.3 证书制作：完成单位按要求制作科技成果鉴定证书（一式15份，成果完成人一页中加盖单位公章），至省卫生计生委科教处盖章。
五、补充说明
（1）专家评审费由完成单位自行支付；
（2）相关表格中的组织鉴定单位为“山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3）鉴定委员会由7位正高级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2名，均来自不同单位。鉴定专家所在单位至少分布在5个单位，其中一个单位不超过2位专家。如山东大学、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山东大学第二医院为同一系统内，视同一个单位。完成单位的专家回避。
（4）函审意见应由专家自己独立填写，不需要盖章；鉴定意见应包括对被评成果的研究水平、存在不足或建议；综合评审意见（主任委员）中总体研究水平应至少达到5/7，存在不足或建议内容应包含大多数专家的意见。
（5）鉴定证书制作要求：A3纸张对折装订，字体四号字。所有横页，页码朝外。其中鉴定意见、盖章页、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情况、主要研制人员名单这4页在同一张A3纸上，且在对折中心。函审意见8页按照鉴定委员会名单的顺序依次放置（鉴定委员会名单页、填写说明页）之间。主要研制人员名单处，加盖第一完成单位的公章。
（6）所需表格电子版请向何有琴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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